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矿区生态修复方案评审临时办事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四川省自然资源厅采矿许可审批权限内的矿区生态修复方案评审的申请和办理。矿业权人首次申请（含直接出让采矿权或探矿权转采矿权）、延续申请和变更申请（拟扩大或缩小开采区域内涉及资源储量或采矿工程、变更开采主矿种、变更开采方式）采矿许可证的，应编制《矿区生态修复方案》。
二、法定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根据2024年11月8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
（二）《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矿产资源法>实施衔接过渡有关事项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5〕1704号）
（三）《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产资源法>实施过渡期内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编制评审有关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5号〕2043号）
（四）《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登记管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4号）。
（五）《自然资源部关于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自然资规〔2023〕6号）。
（六）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过渡期矿区生态修复方案评审工作的公告
三、申请条件
（一）申请人为矿业权人或四川省自然资源厅认可的申请主体。
（二）申请事项属于四川省自然资源厅职权范围。
四、申请材料
（一）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份数
	纸质/扫描件
	要求
	备注

	1
	《矿区生态修复方案》文本及附表、附图、附件
	原件
	1份
	扫描件
	封面、扉页加盖申请人公章
	

	2
	申请人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原件
	1份
	扫描件
	封面、扉页加盖申请人公章
	


注：申请材料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相关规定。
（二）申请材料提交
申请材料提交方式为登录四川政务服务网（www.sczwfw.gov.cn），完成账号注册后在线按照指引填写相关申请信息提交申请材料或者向四川省政府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自然资源厅窗口提交申请材料。
五、办理程序
（一）申请人通过四川政务服务网或向四川省政府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自然资源厅窗口提交申请材料。
（二）自然资源厅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对评审不合格不通过的，出具书面通知书，通过四川政务服务网退回申请人或者通过四川省政府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自然资源厅窗口，由窗口将不予通过的原因书面通知申请人。评审合格的，由自然资源厅印发公告反馈申请人，并在自然资源厅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告。
六、办理时限
即办件。
七、是否收费、收费标准
否
八、审批决定证件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xx矿区生态修复方案通过评审的公告》
九、数量限制
无。
十、办理方式
通过网络或窗口办理。
十一、办理时间、地点及联系方式
（一）办理时间
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
（二）现场办理地点
[bookmark: _GoBack]四川省政府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5楼综合窗口（成都市青羊区草市街2号）。
（三）网上办事大厅
四川政务服务网：www.sczwfw.gov.cn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www.scdlr.gov.cn
（四）联系方式
业务咨询电话：（028）86919332、（028）87036075
四川省行政效能投诉电话：12345
十二、注意事项
申请材料需确保清晰可辨，公章完整；若提交纸质材料，需按要求装订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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